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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 6 月 23 日某地方税务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某私营企业，

已中途终止与某公司的《承包协议》，银行帐号也已注销，准备于近

日转移他县。该局立即派员对该企业进行了调查，核准了上述事实，

于是检查人员对该企业当月已实现的应纳税额 5263.13 元，作出责令

其提前到 6月 25 日前缴纳的决定。

问题：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答案：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合法。根据《税收征管

法》第 38条的有关规定，本案中，该私营企业已终止了承包协议，

注销了银行帐号，并准备于近日转移他县，却未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

相关的手续，可以认定为逃避纳税义务行为。该局采取提前征收税款

的行为，是有法可依的。企业应按该地方税务局作出的决定提前缴纳

应纳税。

2、A 公司因涉嫌逃避 2016 年 7 月份核定的增值税 3．6 万元，被当

地区国税局责令在 7 月 31 日缴纳税款。在限期内，国税局发现 A 公

司仍有明显转移商品迹象，遂要求提供担保。7 月 27 日经区国税局

确认，A找到 B 公司进行纳税担保，签定合同并盖章。8 月 15 日 A 未

能完税。16 日向 B 下达纳税通知书，限 15 日内完税，B 未理睬。9

月 3 日下达催缴通知书，限 9 月 18 日前必须完税及滞纳金。B 仍未

执行。9月 20 日国税局经局长批准，从 B公司银行直接扣缴 3．6万

税款及 594 元滞纳金。

问题：（1）税务局执法行为有无不妥？



（2）B表示不服，区国税局未向 A强制执行，不应该先向 B

强制执行。

答案：（1）区国税局执法行为正确。根据征管法第 38、40 条规定，

税务机关先对 A 公司采取了税收保全的前期措施，没有违法和不当之

处。然后对 B 公司采取了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

（2）B 公司的看法不对。根据《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纳税保证为连带责任担保。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

任担保的债权人既可以要求债务人，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

内承担保证责任。税务机关向纳税保证人追缴税款，并不以是否对纳

税人采取强制执行为前提。

（3）B 公司有权根据民法通则及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向 A 公司进行追

偿。

3、案情：2016 年 7月 4日，某县级国家税务局 A集贸税务所了解到

辖区内经销新鲜水果的个体工商业户 B打算在月末收摊回外地老家，

并存在逃避缴纳 7月份税款 1200 元的可能。B系定期定额征收业户，

依法应于每月 10日前缴纳上月税款。7 月 5日，A税务所向 B 下达了

限 7月 31 日前交纳 7月份税款 1200 元的通知。7 月 27 日，A 税务所

发现 B 正联系货车准备将货物运走，于是，当天以该税务所的名义，

由所长签发向B下达了扣押文书，由本所税务人员C带两名协税人员，

将 B 价值约 1200 元的新鲜水果扣押存放在某仓库里。7 月 31 日 11

时，B 到税务所缴纳了 7 月份税款 1200 元，并要求税务所返还所扣



押的水果，因存放水果的仓库的保管员未在，未能当时返还。8月 2

日 15 时，税务所将扣押的水果返还给 B。B 收到水果后，发现部分水

果已经腐烂，损失水果价值约 500 元。B向税务所提出赔偿请求，税

务所以扣押时未开箱查验为由不予受理。

请简要说明:

（1）税务所的执法行为有哪些过错？

（2）B应该怎么办？

答案：（1）税务所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存在以下过错：

违反法定程序。根据《税收征管法》第 38 条，实施税收保全措

施的程序是责令限期缴纳在先，纳税担保居中，税收保全措施在后。

该所未要求 B 提供纳税担保，直接进行扣押货物，违反了法定程序。

超越法定权限。根据《税收征管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应经县

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该所向 B下达扣押货物文书未经局长

批准。

执法不当。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务机关执行查封、

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由两名以上税务人员执行。本

案中只有税务人员 1 人。协税人员不能代替税务人员执法。扣押水果

时未对水果进行查验，并由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对水果现状进行确认，

登记填制《扣押商品、货物、财产专用收据》。(2分)

解除税收保全措施超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税收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后，

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税款或银行转



回的缴款书后 24 小时内解除税收保全。该税务所在收到 B 缴纳税款

后 52小时才返还扣押商品，违反规定。

（2）根据《国家赔偿法》，B 可以向县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和行政赔偿，也可提起行政诉讼。

4、A 县地税局于 2016 年 6 月对某旅行社 2015 年度纳税情况依法实

施了税务检查。经查，该旅行社 2015 年通过采取收入不入帐、伪造

记帐凭证等方式少缴有关各等共计 50万元，占其应纳税额的 25%。

问题：该旅行社的行为属何种违法行为？对此种行为税务机关应如何

处理？

答案：（1）该旅行社的行为属偷税行为。《税收征管法》第 63条：纳

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

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

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

（2）对偷税行为，税务机关应追缴旅行社所偷税款，按规定加收滞

纳金，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处以所偷税款 0、5-5 倍的罚款。

（3）由于该旅行社的逃避缴纳税款行为已构成犯罪，税务机关应将

该案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5、2014 年 8 月 28 日，某县国税局稽查局对所属某商场 2013 年度的

纳税情况进行纳税检查。稽查人员到该商场财务部门向有关人员出示

税务检查证后，对该商场的纳税情况开始进行检查。在实地检查中，



稽查人员从该企业的一个沙发后发现一本销售单据，经清点核对，属

于账外单据，未记入销售收入账簿，共应补缴增值税 3万元，应征滞

纳金 2 万元。该商场法定代表人刘某发现后，指使有关人员把账外单

据夺回并将稽查人员推出门外，还给有关人员打电话，调集车辆准备

将现存商品货物转移运走。当日下午，稽查人员迅速返回稽查局，报

经稽查局长批准后，开具《查封(扣押)证》，当即查封了该商场价值

8万余元的商品货物，并向该商场开付查封清单。8月 29 日，税务稽

查人员在履行了有关法定手续后，向该商场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

认定该商场偷税 3万元，限期缴纳，同时还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告

知书》，告知该商场，对其偷税行为将按照所偷税款处以 1 倍罚款，

对其拒绝检查行为处以罚款 2 千元。刘某觉得理亏，怕事情闹大，放

弃听证权利 9 月 3日，稽查人员在履行了有关法定手续后，向该商场

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偷税行为按照所偷税款处以 1

倍罚款，对其拒绝检查的行为处以 2千元罚款。9 月 4日，刘某主动

将 5万元现金送交税务所缴税。9 月 8日，刘某又将 3.2 万元现金送

交税务所缴纳罚款。9月 8 日，稽查人员履行有关法定手续解除对该

商场商品货物的查封。

问：分别指出税务人员上述行为中哪些执法行为违反了征管法及其细

则，并说明理由。

答案：（1）检查程序不当，检查时未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税收征

管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

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2）查封程序不当，未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采取了

保全措施；《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

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

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

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可以按照本法规定的批准权

限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措施。《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

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

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3）查封货物价值不当，只能查封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

货物；《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

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

得抵缴税款。

（4）对该企业的拒绝检查处罚不当，由于检查程序违法，企业有权

拒绝检查；《征管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

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5）解除查封时间不当，在企业缴纳税款后，应立即解除查封。《征

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

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税务机关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在税



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后，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的，

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税款或者银行转回的完税凭证之日起 1 日内解

除税收保全。

6、S 进出口贸易公司 2017 年 2 月欠缴税款 15 万元，经多次催缴无

果，A 区地税局于 2015 年 4 月根据《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对其欠

税的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法定代表人程某的姓名、居民身份证

在当地报纸上进行公告，程某知道后，以税务局未核实欠税数、泄漏

其公司财务秘密，影响公司声誉和个人名誉等为由，要求地税局应向

其道歉并消除影响。

问题：A区地税局作出的这份欠税公告妥否？为什么？

答案：（1）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76条和《欠税公告办法》

规定，A区地税局应该对纳税人的欠税情况进行公告，但在公告中存

在以下不规范之处：一是在欠税公告前，应当深入细致地对纳税人欠

税情况进行确认，确保公告数据的真实、准确；二是欠税公告前，应

当告知纳税人；三是企业、单位纳税人欠缴税款 200 万元以下的，由

县级税务局在办税服务厅公告即可。

（2）S 公司的欠缴情况不属于《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5 条规定的保

密范围，应予以公告。

（3）将欠税法定代表人程某的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公告，符合《欠

税公告办法》规定的公告内容。



7、2016 年 5 月起，根据《税收征管法》的需要，A 县地税局在饮食

行业中依法强制推广使用税控收款机。某个体餐馆在税务机关的监督

下安装了税控收款机。同年 7月中旬，地税局发现该餐馆在 6 月初自

行改动了税控装置，并虚假申报纳税，导致少缴 6月份应纳税款 2000

元。该县地税局于是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在履行告知程序后，

对其自行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处 500 元罚款，并依照法定程序对其偷

税行为作出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 1000 元罚款的决定。

问题：（1）A县地税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简要说明理

由。

（2）A县地税局的决定是否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

答案：（1）有法律依据。一是《税收征管法》第 60 条第 1 款 5 项规

定，纳税人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罚款。二是该个体户擅自改动税控装置，并虚假

申报而少缴税款，属于偷税行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 63条规定，

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应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2）A 县地税局的决定未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因为该个体户擅

自改动税控装置、又采取了虚假的纳税申报方式进行偷税，不属于同

一违法行为。

8、2016 年 8 月，某市开发区国税局（县级局）管理二处接到举报，

该市 F 企业有偷税行为。遂以管理二处的名义下发检查通知书，派检



查人员李刚到企业检查。该企业拒不提供纳税资料，开发区局核定其

应纳税额 3 万元，责令其 8 月 15 日之前缴纳。8 月 7 日李刚发现该

企业将大量商品装箱运出厂外，李刚担心税款流失，报经局长批准，

扣押了 F 企业价值 3 万余元的商品，并委托商业机构拍卖，拍卖价款

4万元。8 月 15 日，该企业缴纳税款 3万元，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1）开发区国税局的执法行为有无不当？

（2）法院是否应受理此案？应如何判决？

答案：1．有不当。（1）开发区国税局不应以管理二处的名义下发检

查通知书，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应以开发区局的名义下发；李刚应出

示税务检查证；（2）稽查人员应至少两个人，不应单人稽查；（3）采

取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应先责令企业提供纳税担保；（4）未到纳税限期

之前不应拍卖商品抵税；且拍卖应委托依法成立的拍卖机构拍卖，而

不应委托商业企业拍卖。

2．法院应受理此案。因为按照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规定，税收保全措

施属于选择复议，可直接诉讼。

3．法院应当以执行扣押措施不当，给纳税人造成损失为由，判决税

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若能够返还商品，则应返还商品，不能够返还，

应将拍卖所得 4 万元返还企业。

9、个体工商户王某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领取营业执照，并开始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同年 8 月 25 日，该县地税局在漏征漏管户清理工作

中，发现王某未向地税机关申报纳税（应纳税款共计 5000 元。）该县



地税局于是对王某对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同时依照法

定程序作出追缴税款及加收滞纳金、并处未缴税款 3倍即 15000 元罚

款的决定。王某对此不服，于是在接到税务处理和处罚决定书后的第

二天向市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

问题：（1）县地税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正确？为什么？

（2）对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市地税局应该受理吗？

答案：（1）该县地税局对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同时作

出追缴税款及加收滞纳金，并处未缴税款 3倍即 15000 元罚款的决定

符合《税收征管法》第 64条规定。

（2）对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市地税局应分别处理对补税、加收滞

纳金决定不能受理。因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 88条的规定，纳

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补税、加收滞纳金决定有异议的，应先解缴税

款及滞纳金后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后，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故对王某

在未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又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

地税局不能受理。对罚款一事的复议申请应予受理，《税收征管法》

第 88 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

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

10、A 公司 2017 年 5月 23 日到主管县地税局办税服务大厅申报办理

4月份的城建税申报事项，办税工作人员受理了有关材料，发现已经

超过责令改正的时限，为其办理的同时告知其违法，应按照《税收征



管法》的规定处以 800 元的罚款，并发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同时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要求 A 公司限期缴纳。

问题：判定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为什么?

答案：（1）根据《税收征管法》第 25 条的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

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

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A公

司已经超过纳税申报期限，并且还超过了责令限期改正才到税务机关

申请办理。

（2）A 公司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纳税申报的行为应按照《税

收征管法》第 62 条的规定，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处以 800

元的罚款是符合规定的。

（3）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的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

用简易程序。

11、李某的个体餐馆 2014 年 2 月开业，因一直未申报納税，县地税

局几次通知其申报，其拒不申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县地税局稽查

核定该餐馆欠缴税款 5 万元，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作出补交税款和

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 10万元的决定，并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李某认为罚款过重,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仅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税

款和滞纳金，并于同年 11月 14 日以自己的名义，邮寄了行政复议申



请书。行政复议机关以李某未缴纳罚款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并

书面通知了李某。

问题：（1）县地税局的处罚是否正确？说明理由。

（2）李某能否作为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李某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机关分别是谁？

（3）李某应于多长时间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4）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决定是否符合规定？说明理由。

答案：

（1）县地税局的处罚正确。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构成

了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所以，

本题中地税局的处罚是正确的。

（2）李某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为

县地税局。行政复议机关为市地税局或县级人民政府。

（3）李某应当在知道县地税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日内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4）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决定不符合规定。罚款缴纳不是

复议的前提条件，所以行政复议机关以李某未缴纳罚款为由作出不予

受理的决定不符合规定。


